
 1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兴源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配套资金 

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经贵会证监许可[2016]122 号文核准，兴源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源

环境”、“发行人”或“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不超过 5 名特定投资者募集配套

资金（以下简称“本次发行”）。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证券”或“主承销

商”）作为兴源环境本次发行的独立财务顾问和主承销商，对发行人本次的发行过程和

认购对象的合规性进行了审慎核查，并出具本报告。 

一、发行概况 

（一）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价格为 34.50 元/股。 

本次发行价格不低于发行期首日（2016 年 4 月 12 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

的 90%，即不低于 33.24 元/股。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根据本次发行的申购情况对有效申购进行簿记，按照价格优先、

数量优先、时间优先的基本原则，最终确定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 34.50 元/股。该发行

价格相当于发行底价 33.24 元/股的 103.79%，相当于申购报价日（2014 年 4 月 14 日）

前一交易日收盘价 40.39 元/股的 85.42%，相当于申购报价日前 20 个交易日均价 36.93

元/股的 93.42%。 

    （二）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为华安未来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和长安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等 2 名投资者，符合公司股东大会相关决议以及《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

管理暂行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 

    （三）募集资金和发行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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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662,599,996.50元，符合公司相关股东大会决议和中

国证监会核准的不超过66,260万元的要求。扣除本次发行费用（包括财务顾问费、律师

费、验资费等）人民币220,028,315.17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642,571,681.33元。 

    （四）股份锁定期 

本次发行的获配对象认购的股份自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在此之后按照

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经核查，主承销商认为，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募集资金总额及股份锁

定期符合发行人相关股东大会决议和《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上

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二、本次发行的批准情况 

（一）本次发行发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1、2015 年 6 月 3 日，公司因正在筹划重大事项，鉴于相关事项存在不确定性，为

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维护投资者利益，经公司申请与深交所批准，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6 月 3 日开市起停牌。 

2、2015 年 11 月 4 日，中艺生态股东会决议，同意中艺生态与兴源环境的并购重组

方案；中艺生态全体股东同意以持有的中艺生态股权参与本次交易；同意签署相关协议

及出具相关承诺和声明。 

3、2015 年 11 月 9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等议案。同日，公司与交易对

方分别签署了《购买资产协议》。 

4、2015 年 12 月 7 日，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等议案。 

（二）本次发行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兴源环境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项目于2015年12月31日经贵会上

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并于2016年1月22日获得贵会下发的《关于核准

兴源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吴劼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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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2016]122号）。 

经核查，主承销商认为，本次发行经过了发行人股东大会的授权，并获得了贵会的

核准。 

三、本次发行的具体情况 

（一）认购邀请书发送情况 

2016 年 4 月 11 日，兴源环境本次配套融资启动文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发行人

和主承销商根据《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2011 年修订）的规定，向包括

董事会决议公告后已经提交认购意向书的 24 名投资者、发行人前 20 名股东中除实际控

制人及关联方以外的 12 名股东、以及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规定的 20 家证

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10 家证券公司和 5 家保险机构投资者等询价对象发送了《认购邀

请书》。 

经核查，主承销商认为，《认购邀请书》的发送范围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

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

法规的相关规定以及发行人股东大会通过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要求。同时，《认

购邀请书》真实、准确、完整地事先告知了申购对象关于本次选择发行对象、确定认购

价格、分配数量的具体规则和时间安排等情形。 

（二）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 

在《认购邀请书》约定的有效申报时间（即 2016 年 4 月 14 日 9:00-12:00）内，共

接收到 4 名投资者的申购报价，其中 1 名投资者提交了申购保证金。所有申购报价均为

有效申购，主承销商和发行人对全部有效《申购报价单》进行了簿记建档，北京观韬律

师事务所律师进行了现场见证。详细报价情况如下表所示： 

投资者名称 保证金（万元） 申购价格（元/股） 申购金额（万元） 

1 华安未来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2,000 38.00 44,500 

2 长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34.50 40,000 

3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34.38 20,670 

4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33.66 16,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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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主承销商认为，参与认购的所有对象均按照《认购邀请书》的约定提交了

《申购报价单》及完整的附件清单，其申购价格、申购数量和申购保证金缴纳情况均符

合《认购邀请书》的约定，其申购报价合法有效。 

（三）发行定价及配售情况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对有效申购按照报价由高到低进行了累计统计，遵循“价格优先、

数量优先、时间优先”的原则，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34.50 元/股，申购价格不低于发行

价格的认购对象均确定为最终获配对象，共 2 名投资者。具体情况如下表： 

投资者名称 获配数量（股） 获配金额 （元） 

1 华安未来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12,898,550 444,999,975.00 

2 长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307,247 217,600,021.50 

合 计 19,205,797 662,599,996.50 

经核查，主承销商认为，本次发行定价及配售过程中，发行价格的确定、发行对象

的选择、股份数量的分配严格贯彻了价格优先、数量优先、时间优先的原则，并遵循了

《认购邀请书》确定的程序和规则。 

（四）发行对象的合规性核查情况 

本次发行对象中不存在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直接认购或通过结

构化等形式间接参与认购的情形。 

华安未来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管理的华安资产-兴源环境资产管理计划和华

安资产-长安信托定增1号资产管理计划，长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长安基金-浦发银

行-长安兴源定增1号分级资产管理计划均已按照《证券投资基金法》、《基金管理公司

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点办法》等相关规定，履行了备案登记手续。 

    经核查，主承销商认为，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的相关规定。

涉及的私募投资基金均已履行备案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基

金管理公司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点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

《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等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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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缴款与验资情况 

2016年4月14日，发行人向最终确定的2名发行对象发送了《缴款通知书》。截至2016

年4月15日，发行对象已分别将认购资金共计662,599,996.50元缴付主承销商指定的账户

内。2016年4月18日，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上述认购资金实收情况进

行了审验，并出具了中汇会验【2016】2055号《验资报告》。 

2016年4月19日，主承销商在扣除财务顾问费用1,800万元后，将剩余的认购资金划

转至发行人指定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针对上述

事项出具了中汇会验【2016】2091号《验资报告》，确认募集资金到账。根据该报告，

兴源环境此次发行数量为19,205,797股，发行价格为34.50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662,599,996.50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20,028,315.17元，实际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642,571,681.33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19,205,797.00元，资本公积人民币

623,365,884.33元。 

经核查，主承销商认为，本次发行的询价、定价、配售、缴款和验资过程合规，符

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证券发

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的相关规定。 

四、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对本次发行过程及发行对象合规性审核的

结论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兴源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形式募集配套资金经过了必

要的批准和授权，并获得了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遵循了公平、公正

的原则，符合当前证券市场的监管要求。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和募集资金规

模符合发行人股东大会决议和《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发行的询价、定价、股票配售规程以及

发行对象的确定符合公平、公正原则，符合发行人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上市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等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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